
湖南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澄清答疑公告

（招标编号：TJGJCS2025-428）

       
一、内容：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澄清答疑内容见附件

二、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湖南省·长沙市·市辖区·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三、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427 号                                                 

   联 系 人：李主任                             

   电    话：0731-85232230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天鉴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长沙市雨花区金海路128号长沙国际研创中心A6栋

   联 系 人： 常添乐、刘展、李瑜

   电    话： 0731-85235479-8437

   电子邮件： 418876478@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湖南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工程总承

包澄清答疑公告

湖南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投标

人提出疑问时间已按招标公告的规定时间（2025年11月5日17：00）

截止。投标人提交的问题经过汇总归类，类似问题不逐个答复。本

次澄清与答疑文件作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现对投标人疑问的答复如下：

一、对招标文件的澄清：

1.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6.4商务部分评审的业绩、奖项和发

明专利、信用评价加分规定（含资格要求业绩）第3.2条款中“

（3）获奖文件注明了工程类型的，以获奖文件为准；获奖文件

中未注明的，以奖项申报材料上注明的工程类型为准；仍然无

法分辨的，该奖项不予计分。”修改为：“获奖文件注明了工

程类型的，以获奖文件为准；获奖文件中未注明的，需提供奖

项申报材料，以奖项申报材料上注明的工程类型为准。上述材

料均没有注明工程类型的，该奖项不予计分”。

2.第三章评标办法中技术部分“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其他-

招标人根据项目实际提出的其他合理要求”修改为“招标人根

据项目实际提出的其他合理要求：从整个院区建筑及景观角度

解读，结合本项目及整个院区建筑对现有方案的立面效果、空

间处理、景观效果、景观节点，提出能与本项目及整个院区场

地融合的多角度多维度立面设计及景观设计效果图（区别于方



案及初步设计效果图），成果是否有针对性、可行性、合理丰

富，较好的满足实施需求等；从本项目基坑支护节约成本及实

施安全角度出发，对现场进行充分调研，提出本项目的施工图

设计、施工组织、造价控制措施及目标、预算清单，成果是否

有针对性、可行性、合理性，承诺确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节约

成本进行安全实施等。”

二、对投标人疑问的回复

问题1：授权委托代理人是否可以为本单位除拟任项目经理以外

的其他自有员工？

回答：交易系统中授权委托代理人可以选择本单位除拟任项目

经理以外的其他自有员工时，授权委托代理人可以为本单位除拟任

项目经理以外的其他自有员工；本项目投标过程中，电子系统使用

操作遇到问题时可及时向湖南省工程建设招投标交易系统咨询热线

咨询，联系方式：400-777-7016，0731-84807016。

问题2：1、投标函附录中，质量标准填写是以“招标文件P82页

三、质量标准”为准，还是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3.3质量（保修

）要求”为准？ 

2、投标函附录中，工期填写是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3.2 

计划工期”，还是以“招标文件P82页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二、合同工期”为准？ 



3、投标函附录中，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填写是以“投标人须知前

附表1.4.1投标人资质条件、能力”为准，还是以“第一章、招标公

告4.投标人资格要求”为准？ 

4、投标函附录中，保修要求填写是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3.3质

量（保修）要求”为准，还是以“招标文件P82页三、质量标准”为

准？ 5、投标函附录中，缺陷责任期填写是否以“第 11 条 

缺陷责任与保修”为准？ 

6、投标函附录中，承包人履约担保金额填写是以“招标文件P168页

4.2 

履约担保”为准，还是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7.5履约担保”为准？ 

7、投标函附录中，分包填写是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10分包”为

准，还是以“招标文件P169页4.5 分包”为准？ 

8、投标函附录中，逾期竣工违约金填写是以“招标文件P183页8.7 

工期延误”为准？ 

9、投标函附录中，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填写是以哪个内容为准

，请明确？

回答：第1点：质量标准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3.3质量要

求”为准；

第2-第8点可由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内容以及投标人实际响应情

况进行填写。

第3-第九点：逾期竣工违约金不封顶。



问题3：本项目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人是否可兼任施工项目负责

人？

回答：交易系统中两个岗位可以选择同一人时，工程总承包项

目负责人满足施工负责人资格要求的情况下，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

人可以兼任施工负责人；本项目投标过程中，电子系统使用操作遇

到问题时可及时向湖南省工程建设招投标交易系统咨询热线咨询，

联系方式：400-777-7016，0731-84807016。

问题4：1、能否补充提供初设批复、项目效果图？ 

2、招标文件P249开标时应提交成果含地上地下精装修施工图，初设

文件未见相关内容，请补充提精装修完整方案图纸及效果图（含特

装区域）。 

3、本次招标内容含多个专项设计，请补充提供各专项设计设计任务

书、交付标准。 

4、招标文件P80包含拆除、五号楼加固工程，请补充提供相关原始

图纸。地上部分包含固定家具，固定家具内容是否与湖南省心理健

康和精神卫生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地上部分-地上部分-

装饰工程表中E.02.1-

1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计价表(实体清单)内容一致，如不一致请提

供固定家具所指范围的相关设计要求及数量。

回答：

1.已补充初步设计批复、项目效果图。



2.鉴于目前是初步设计阶段，精装修完整方案图纸及效果图（

含特装区域）需由投标人按招标文件结合现行规范综合考虑。

3.鉴于目前是初步设计阶段，专项设计需由投标人按招标文件

结合现行规范综合考虑。

4.五号楼拆除、加固工程已完成。鉴于目前是初步设计阶段，

家具等施工图尚未细化，以上清单仅供参考。固定家具需要考虑的

范围如下：病房、护士台、办公室、导诊台、收费窗口、功能用房

等（手术室除外），数量结合床位数或房间使用人数考虑，标准参

照主要材料及设备参数、指标及品牌档次表内内容。

问题4：1.投标文件制作软件中的“投标函”部分中的“其他补

充说明”应当填写内容可否明确；若无必须填写内容，是否可以填

写“/”？ 

2.投标函附录中的“分包”的“约定内容”是否仅按照投标文件制

作软件到处的模板原有内容“见分包项目情况表”填写即可，请明

确。关于“合同条款号”是否可不填写？如需填写，请明确。 

3.因为投标文件制作软件导出的文件格式为可编辑版本，便于投标

人编制，且多数文件为自动生成，无法更改。故当投标文件制作软

件导出的文件格式与招标文件正文不一致时，是否可以以投标文件

制作软件到处的文件格式为准，请明确。 

4.投标文件中，若无需填写的内容，可否填写“/”代替，请明确。 

5.请问工程总承包负责人是否可以兼任施工负责人？ 



6.招标文件无要求工程总承包负责人作为委托代理人，请问是否可

以授权我单位其他员工（提供本单位社保缴纳证明）？ 

7.招标文件P15投标人须知前附表7.5履约担保担保金额“中标合同

金额的8%”与招标文件P168专用合同条件4.2履约担保担保金额“签

约合同价的8%”前后不一致，请明确。 

8.投标函附录“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在招标文件中未明确，

请问约定内容是否填“按招标文件及合同约定执行”？ 

9.招标文件p14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7.3签字或盖章要求“投标单位

满足封面盖章要求的，招标文件中所有要求盖章或签字的地方均视

为已按要求盖章或签字”，请问第七章、投标文件组成（十三）其

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二）承诺函是否无需盖章或签字？如需盖章或

签字是否可以加盖电子印章或电子签字章？

回答：

第1点-

第4点：投标人可以在响应招标文件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基础

上，作出其他有利于招标人的承诺。此类承诺可在本表中予以补充

填写。关于“说明”一列，投标人自行理解，根据自身单位情况进

行说明；

第5点：交易系统中两个岗位可以选择同一人时，工程总承包项

目负责人满足施工负责人资格要求的情况下，工程总承包项目负责

人可以兼任施工负责人；



第6点：交易系统中授权委托代理人可以选择本单位除拟任项目

经理以外的其他自有员工时，授权委托代理人可以为本单位除拟任

项目经理以外的其他自有员工;

第7点：履约担保担保金额为签约合同价的8%；

第8点：逾期竣工违约金不封顶；

第9点：签字盖章要求满足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3.7.

3 签字或盖章要求”即可。

本项目投标过程中，电子系统使用操作遇到问题时可及时向湖

南省工程建设招投标交易系统咨询热线咨询，联系方式：400-777-

7016，0731-84807016。

问题5：请问单位工程“室外工程-

总图给排水管网”按什么工程取费？

回答：按湘建科函〔2025〕150号，关于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

清单计价标准》及配套工程量计算标准的通知。

问题6：一招标工程量清单带单价是否投标每项单价也不能超过

该单价 二、能否提供工程量清单软件版本

回答：1.每项投标综合单价不得超过招标单价；2.无法提供。

问题7.逾期竣工违约金是否以“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件8.7.2”为准？



回答：是的。

问题8.招标文件中未明确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请明确。

回答：逾期竣工违约金不封顶。

问题9.若联合体由三家单位组成，则联合体名称是否可以填写

为“xxxxx公司、xxxxx公司与xxxxx公司联合体”

回答：投标人可自行填写，本项目投标过程中，电子系统使用

操作遇到问题时可及时向湖南省工程建设招投标交易系统咨询热线

咨询，联系方式：400-777-7016，0731-84807016

问题10：1.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综合楼东北侧停车场能否做为临

建场地使用，请提供可用于组织施工的现场临时用地范围，以及院

区内可用于施工车辆通行道路？2.请提供现现状平面图及待拆除建

筑图纸或基本信息。3.请明确现场临时水、电接驳点位置、管径、

功率。4.请明确现场临时排水点位置、管径。5.能否提供地勘报告

资料。6.请明确除5#楼以外的加固工程还有哪些？

回答：

1.施工现场临时用地及施工车辆通行道路，投标人自行踏勘现

场后确认。不提供办公区域的临时用地。

2.提供现现状平面图及待拆除建筑图纸或基本信息，见附件。



3.现场临时电接驳点位置从临近的精卫楼地下室负一楼中心配

接入，临时水接驳点位置从院区原有自来水主管就近接入。

4.临时排水点位置就近考虑，雨水管径400mm，污水管径200mm

。

5.已补充初勘报告。

6.拆除工程除5#楼以外无加固工程。

问题11：招标清单中将模板部分的清单列入“表E.2.1-2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计价表（在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中列项的

措施项目费）”中，无法计取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文明施工、临

时设施措施项目费，不符合现行2024清单计价计量标准和2025消耗

量标准计价办法的规定。请重新发布招标清单。

回答：本次发的清单符合要求，按招标文件执行。

三、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投标保证金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

间不变。

四、本次答疑澄清公告及答疑文件正文作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

，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涉及上述相关

内容的相应进行修改，原招标文件与本次发布的文件内容不一致的

，以本次发布的答疑澄清公告及答疑文件正文内容为准。敬请各投

标人自行关注，招标人不再另行通知。



招标人：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

招标代理机构：天鉴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